哈尔滨工程大学2012年学生足球联赛

竞 赛 规 程
1、 比赛时间、地点

1． 时间：2012年6月18日——6月24日

2． 地点：军工足球场、北体育场  

2、 参赛办法

1． 参加单位：各院系组队报名

2． 参赛资格：有正式学籍的本、研究生

3． 参加人数：各队报领队1人、教练1人、队员15人，裁判员3人（一主2边），比赛队员与裁判员可以兼报。
3、 竞赛办法

1． 采用国际足联颁布的最新足球规则。
2． 小组采用分组循环，参照2011年比赛成绩进行分组。第二阶段采用淘汰制。
3． 每场比赛分上、下半场各30分钟，60分钟全场比赛结束直接进行互发点球决出胜负。
4． 积分方法

⑴ 胜一场得3分，平1场得1分，负1场不得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⑵ 如遇两队积分相等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据各队在比赛中净胜球、进球数、负球数的顺序决定名次。
5． 比赛服装

⑴ 各参赛队服装颜色统一，上衣要有号码。
⑵ 比赛时一律穿皮、胶面足球鞋(死钉)进行比赛。
4、 纪律规定

1． 1名队员在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黄牌累计两次者，或在一场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一张红牌者，将自动停止参加下一场比赛。
2． 同一场比赛中被罚一次黄牌后，又罚一次红牌，该黄牌不再作为累积。
3． 运动员凡有漫骂或殴打裁判员、对方运动员或观众者，裁判员应立即判罚运动员出场（红牌），并没收该队抵押金，进行全校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上报学校处理。
4. 任何一队在赛中、赛后出现违反体育道德行为，个人给予学校相关处分，本院系全校通报批评，取消本次比赛成绩及下一年度参赛资格，取消下一年度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比资格，没收该队全部抵押金。情节严重者移交法律部门处理。
5. 弃权与罢踢

（1） 一个队不参加已规定的比赛即为弃权，判对方3：0获胜

（2） 凡延迟比赛开始时间超过15分钟的队，以弃权论处

（3） 一个队在比赛中罢踢，将判对方3：0获胜，如在罢踢前对方胜球数超过3：0时，将按最高比分计算。
（4） 任何一队在比赛中，一旦出现弃权或罢踢现象，均没收该队全部抵押金
五、录取方法

      团体录取前八名，本次比赛积分按照体育节积分管理办法记入校三十九届田径运动会学生团体总分中。
六、报名日期：各单位报名单于6月15日前交体育部竞赛办，逾期按弃权处理；领队会于2012年6月15日下午18：00时在体育馆一楼会议室召开，会上缴纳竞赛抵押金1000元并进行分组抽签。
七、裁判员学习定于2012年6月15日下午18：30；体育馆一楼会议室召开。
八、其它：各单位选派裁判员应具备一定足球裁判知识，能认真负责的同学。
九、本规程解释权归校体育运动委员会
哈尔滨工程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2012年5月31日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足球比赛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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